
100 年高中職登記分發入學報名應注意事項(範例說明) 

 (一) 集體報名資料檢核表 

1. 學生及學生家長（法定代理人 ）兩者均需簽全名  

2. 作業時程緊迫，通訊處（地址）以不更正為原則，電話如有異動請直接修正 ，修改處頇 

由學生本人簽章確認，如有手機請填寫號碼，其餘資料無法變更。 

 

 

 

 

 

 

 

 

 
家長簽名欄頇與志
願卡之家長簽名欄
一致(請用原子筆或 
鋼珠筆簽全名) 
 

學生請用
原子筆或 
鋼珠筆簽
全名 

錄取通知單由學校統一
領取，資料以不修改為
原則。 

 
 免勾選，請勿撕下， 
整張(A4)交回 



     (二) 學生志願卡(報名前志願卡應置資料袋內妥善保管，避免沾污折損) 

 

 

 

 

      

   (三)志願學校科組代碼畫記重要事項(可提前準備，並與同學交換檢查) 

   1.志願卡背面附有畫記範例，請認真閱讀。 

   2.頇以北北基 100 學年度簡章內招生學校科組代碼為劃記依據。(請勿用其他年度) 

   3.先看清楚簡章中特定限制(如性別或限制或限特殊生等其他要求) ，以免分發志願無效。 

   4.可先將志願填寫在登記志願參考表上(簡章 P.37、38) 

   5.畫記前，自 100 年 5月 31 日至 6 月 8日止，可先上網進入「選填志願模擬系統」，試填志 
     願無誤後，印下來對照著畫志願卡。選填志願模擬系統網址 http://100tnk.mcvs.tp.edu.tw   
   6.每一個志願學校科組代碼一定是 5 碼，5碼都要畫記，以免分發志願無效。 

   7.選填志願時相同志願請勿重複畫記。  

   8.請依照志願順序依序畫記，勿跳志願序。(如學生劃記 30個志願，但第 25-29是空的志願 

     序，則錯誤)  

   9.避免高分落榜：志願畫記錯誤或選填太少志願導致未錄取任何學校。) 

出生年月日為民國○○年○○月
○○日共六碼，需依序畫記，如
85 年 5月 9日則需劃記 85 年 05
月 09日 

 
 頇以原子筆或 
 
鋼珠筆簽名，切 
 
勿使用鉛筆簽 
 
名。(請簽全名) 
         
   

 
志願卡卡片上
不可使用修正
液(帶)，邊緣的
條碼不可污損
或折毀 
         
   

*應用 2B 鉛筆
畫記，不可太
淡。  
*需塗滿圓圈，
但不可超出範
圍。 
 
 
  
         
   

准考證號碼共 9 碼

請填寫畫記正確(可

參照資料檢核表) 


